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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中西警务衡量标准的比较研究 

评价警务工作的好与坏,需要一整套科学的、完

善的、系统的评价标准。 

我们中国的公安机关，在警务改革的不断探索之

中，创造了一整套警务评价体系，尽管还存在着许多

可改进的地方，但却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，综合评

价的先进体系。如果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我们

评价体系落后于西方的话，那么，近几年却正在迎头

赶上，并在某些领域有所超前。 

一、警务衡量标准的定义与体系 

(一)警务衡量标准的定义 

警务衡量标准（或叫评价体系）在世界警学科学

理论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衡量标准并没有一

个固定的英文名称，在本文中叫“考核标准”、“考核

方法”、“考核记分标准”，“改革措施到位标准”，等

等。 

警务衡量标准（或叫评价体系）应是一套科学的、

完整的、系统的评价标准原则的综合。它以警务工作

的目标为导向，采用多种科学的评价计分方法，系统

的就警务工作全面地进行衡量与评价。 

(二)警务衡量标准的体系 

1、西方警务衡量标准已建成了完整的体系，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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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：客观评价 7类，主观评价 5类，合计 12 类。 

西方衡量标准体系 

内容 

客观评价发案率、发案数、发案时钟，各类案件

比例，警察与人口比例，发案动态趋势、破案率。 

主观评价被害人调查，社会安全感调查，公众对

警察的满意程度、工作重点评价、警民关系调查。 

2、我国各级公安机关自己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

的评价标准。即以打分制为主的内部评价标准和丰富

多彩的社会评价标准。 

二、西方警务衡量标准的历史 

自 1829 年英国伦敦大都市警察诞生之日起，对

警务的评价就成为各国曾察机关的头等大事。170 余

年来，西方警察机关不断探索，逐步改进，使得警务

评价体系不断完善。西方主要国家对警务工作的评价

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：[1] 

(一)以主观评价为主，犯罪统计为辅的阶段

（1829 年～本世纪初）。这一阶段属于近代制服警察

创建的初期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争得警察的合法地

位和公众的认可而奋斗，因此还不可能采用科学的统

计方法来评价警察的警务工作。 

(二)以单项犯罪统计为主的阶段（本世纪初～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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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代）。这时英美等国相继完成了警察专业化的进程，

警察成为一支独立的、专业化的力量。以犯罪率的高

低衡量警务工作的质量与效益成为警察与公众的共

识。公众对警察的主观评价指标逐步被放弃或遗忘。

1929 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出版一系列《统一的犯罪报

告》，标志着以犯罪指标评价警务的成熟。 

(三)多项客观统计指标阶段（本世纪 30 年代～

70 年代）。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阶段逐步完

成了装备技术的现代化，形成了以快速反应为标志的

答务风格。一方面，快速反应时间成为衡量警务工作

现代化的标志。各国无不尽力提高反应时间，减少从

接报案至到达现场的时间；另一方面，面对犯罪数字

的不断上升，一系列科学的统计方法被警察机关所采

纳，各种客观统计指标，如犯罪数字、犯罪率、破案

率、犯罪趋势等进一步科学化。这时，各种客观指标

的综合评价系统已形成。 

(四)主观、客观指标综合评价阶段（本世纪 70

年代至今）。伴随着第四次警务革命登上舞台的是主

观、客观指标综合评价阶段。除了传统的客观指标，

象犯罪率、破案率等，新的主观评价格标也被采纳，

如公众安全感调查、被害人调查、公众对警察的满意

程度调查、公众对警察的工作重点的评价等等。此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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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方评价与社会评价相结合的趋势也比较明显。以英

国为例，除了官方调查，如国家年度报告、新闻发布、

内务部资料、各郡县警察年度报告之外，还包括了民

间、学校、科研部门所进行的犯罪调查与被害调查。

这样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、官方评价与社会评价四种

调查结合起来，各自从两个对立的角度加以比较鉴

别，采用多侧面、多角度、多种形式的综合评价，力

图在评价工作中获得一个全方位的立体全息图画。 

三、杆石桥派出所的警务衡量体系 

1998 年 5 月，根据派出所工作重点的转移，济南

市市中区公安分局杆石桥派出所制定了《干警岗位责

任制考核方法》。 

(一)考核方法 

1、为建立科学严格的民警责任制，加强派出所

队伍建设，结合我所实际，制定本考核办法。 

2、考核是对每个干警根据岗位责任制落实情况

的考查评定，以保证奖惩有据，克服“干与不干一个

样”和“吃大锅饭”的弊端，促进全所工作任务的完

成。 

3、考核采取达标记分的办法，基本分 200 分，

其中共性目标达标 100 分，业务工作达标 100 分。达

标的满分，超标的加分，不达标的减分。总得分上不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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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顶，下不保底。 

4、每个干警每个月考评得分情况与年终考核总

得分相结合，每个人的总成绩分配比例，月考核占年

终 80%，年终考核占 20%，最后排出 2名次。 

5、考核工作由考核小组负责。考核实行每日记

实，每月考核，半年初评，全年总评的办法。 

(1)每日记实，即用工作日志记录每天工作安排

完成工作情况，供考核小组核查。 

(2)每月的 5 日前考核上一月情况，考核小组按

照“听”（听个人汇报）、“访”（走访单位和居民）、“查”

（查各种记录）、“议”（集体评议）的办法，根据每

个人的表现和完成任务情况，按照记分标准确定每个

人的得分，并说明加分、减分的依据。 

(3)半年和年终按最后的总得分排出顺序后按分

局下达的指标，取前几名上报给予记功、嘉奖，评选

各类先进，并对应相应的奖励，分数相同者，由所支

部研究确定。 

6、考核采取复议制度。凡干警对考核小组的评

分有异议时，考核小组先行复查，如认为无法改变时，

可提交所务会复议，凡经历务会决定的，必须坚决执

行。 

7、对工作突出、成绩显著、贡献较大的干警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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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小组提出建议给予记功、嘉奖、提职、晋级、入

党、提干、评选各类先进。 

8、本年度违法乱纪行为，构成违纪案件受到处

分的干警。不论得分多少，从受处分之日开始停止考

核（所领导按追究制连带扣 2分），并不得提、晋级、

入党、提干、不得评选各类先进。 

(二)纵向（时间）与横向各方面的考核体系 

1、纵向（时间）考核体系。杆石桥建立了日考

核、月考核与年度考核的三类纵向考核体系。 

(1)日考核。每日民警记《工作日志》，记录本人

辖区发案情况，基础工作情况与服务助民情况。早会

与午会时汇报。《工作日志》将作为考核小组考核的

依据之一。 

(2)月考核。每月 5 日前考核上一月的情况。填

写分局统一颁发的《月工作考核表》。考核结果在分

局张榜公布。 

(3)年终按最后得分排出顺序，立功受奖。 

2、横向（各方面）的考核体系。在工作实践中，

杆石桥派出所建立了横向方面的考核体系。 

(1)本所考核，例如日考核。 

(2)分局考核，例如填写与公布《月工作考核表》。 

(3)社会考核，例如《警务公开制》；群众填写《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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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质量评议卡》 

(4)业务专项考核。例如 1999 年底的“业务监督

异地考核”，1999 年底的“党建工作考核”。 

3、横向（不同警力分工）的考核体系。 

即按派出所由不同警力的分工，制订各自的考核

标准，如信息保障民警、警务责任区民警、快速反应

民警的考核方法。 

综上所述，杆石桥派出所形成了三级立体的考核

体系，我们称之为“杆石桥派出所考核体系”。 

杆石桥派出所考核体系（三块模式） 

纵向（时间）考核体系日考核、月考核、年度考

核 

横向（各方面）的考核体系 

本所、分局、社会、业务专项考核 

横向（不同警力分工）的考核体系 

信息保障民警、警务责任区民警、快速反应民警

考核 

这样，杆石桥派出所就建立了纵向与横向相结合

的考核体系网络。这是一种创举，甚至在欧美发达国

家也没有这样的体系。 

四、杆石桥派出所民否的社会考核 

杆石桥派出所所采用的“社会考核”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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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群众评议； 

2、警务公开。 

(一)群众评议 

群众评议包括： 

1、日常工作评议； 

2、评选“人民满意的派出所”和“人民满意警

察”活动。 

3、日常工作评议。采用“服务质量评议卡”。该

派出所每月可回收 100 余张。 

4、评选“人民满意的派出所”和“人民满意警

察”的群众活动。 

1998 年 11 月 20 日到 12 月底，杆石桥派出所开

展了一次评选“人民满意派出所”与“人民满意警察”

的活动。活动分为以下方面： 

(1)抽调人员，组建工作组。评议活动领导小组

以警务责任区为单位，按每一个责任区 10 人的比例

从办事处党委、人大办公室、综治委办公室、社会办、

居委会及辖区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保卫部门抽调110人，

划分为 11 个工作组，每警区一组。该所派出快速反

应民警3人配合办事处负责派出所满意测评系的收集

工作。 

(2)把好投票和收票关。在评议票回收方面，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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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本着方便群众的原则，采取三种方式结合进行，互

相补充，确保发票率达到 100%。三种回收方式为： 

1、登门发票，当场回收； 

2、在辖区大单位、居民小区中设 11 处固定投票

箱； 

3、在辖区人员流动量大的地区设立二处流动投

票。从评议情况看，共发出评议票 1074 张，收回 10747

张，派出所满意率达到 100%，民警满意率达到“99%

以上。 

(二)警务公开 

警务公开是派出所改革的新生事物，更是考核民

警工作，接受群众监督的好形式。杆石桥派出所对此

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。该所具体作法如下： 

(1)考核制度。派出所将治安策件处理区分为承

诺的内容、责任，分解、落实到每一位民警，并把履

行承诺的好坏与民警的日常工作考核、工作目标考

核，年度考核结合进行，考核结果做为对民警进行业

绩评定、奖励惩处的依据，从而增强民警的贵任感，

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。 

(2)监督制度。派出所聘请辖区人大代表、政协

委员、群众代表7名为治安案件调处公开承诺监督员，

并颁发了聘书，由他们对公开承诺的执行情况进行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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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。每月定期召开会议，由派出所向监督员汇报工作，

听取意见，同时监督员将群众的意见进行反馈，对在

公开承诺落实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共同商讨、及时处

理解决。 

(3)评议制度。为了解案件调处是否公正、公平，

当事人对调处结果是否满意，派出所实行事事评议制

度。民警在案件调处完毕后，发放《调处治安案件评

议》，请当事人和社会各界对调处治安案件的各个环

节以及调处时限、调处结果、民警的服务态度、廉洁

勤政、秉公执法等方面进行评议，并投入评议箱。 

实行治安案件公开调处以来，共调处治安案件 15

起，参加案件调处的当事人 48 名，人大代表、政协

委员、监督员、群众代表 137 人次，当事人对调处结

果的满意率为 100%。 

五、西方警察是怎样认识发案的 

英国是西方发案率最多的国家，但他们”虱子多

了不怕咬“。对发案有自己独特的看法。 

在英国无论是警察还是犯罪学家都认为犯罪率

不能真实反映犯罪现状。隐案、记案现象是各国普遍

存在的严重问题，片面追求低犯罪率等于变相鼓励弄

虚作假。此外，随着社会发展，法律的健全，犯罪率

自然要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，这是犯罪本身规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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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它不以警察的意志为转移。英国艾克赛特大学警

察研究中心主任比尔塔夫曼(bill tupmam)认为犯罪

率高并不一定是坏事：首先，立案率高反映警察工作

认真、负责，反映立案与报案的渠道畅通。从某种意

义上说，立案率高是警察效率高的标志。其次，犯罪

率上升可正确反映警察工作，可以使警察部门向政府

申请更多的预算与器材装备。正确地评价、科学地衡

量警察工作，需要参考公众安全感和公众对警察工作

的满意程度等多种指标，全面评价。 

(一)英国发案最多的分析与思考[2] 

根据英国《主要统计数字 1991-1992 年》，1990

年英格兰与威尔士警察登记的犯罪总数是 450 万件。

犯罪率为 789/10000（犯罪率＝犯罪总数/10000 人口

数），即在每一万人中，一年有近 800 件刑事案件发

生。几乎每 10 个人就有一件案子。 

英国的犯罪率比中国高40倍。这个数据可信吗？

这需要深入的分析： 

1、英国的盗窃案没有立案标准，即使被偷了一

镑钱，也可以报案，警察也得登记。1990 年英国盗窃

案约 330 万件，占 70%以上，占整个发案的大头。而

我国有”立案标准“，象济南市盗窃 800 元以上才立

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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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电话多，报案机会也多。根据《海沫史密斯

和福海犯罪与警务调查 1988》83%的家庭有私人电话，

打电话”999“报案极方便。 

3、警察与人口比例值大，增加报案机会。根据

英国警察部门研究，在一个固定地区，巡逻警察越多，

报案数亦越多。因为公众有更多的机会报案。英国警

察与人口比为 24.6/10000；中国比例为 12/10000。

每万人中国比英国少 12 个警察。 

4、很久以来，英国香察部门衡量警察政绩的唯

一标准就是接报案数。警官发现的案子越多，提升就

越快，致使个别警察有虚报案子的意识。中国正好相

反，发案数一多就说明警察工作没做好。 

与英国立案的情况比较，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立

案不实。 

(二)犯罪必然论与犯罪容忍论 

英国人之所以对犯罪采取”泰然处之“的态度，

是有其深层次的理论依据的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

种理论：《犯罪必然论》和《犯罪容忍论》。[3] 

1、犯罪必然论(crime and its inevitablity)。 

犯罪必然论，又译作犯罪不可避免论，其代表人

物是英国前德文郡警察局长安德逊。警察在长期的实

际斗争中充分体会到：想在一天之内消灭犯罪是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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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，与其被犯罪搅得不得安宁，不如彻底承认犯罪的

不可避免性，对犯罪采取实际的态度而不是理论的空

想。犯罪必然论的要点如下： 

(1)现代人类社会不可能消灭犯罪。 

(2)人类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抑制和减少犯罪。 

(3)单凭法律本身不可能控制犯罪。只有通过整

个社会才能减少犯罪，因为社会种种混乱现象是产生

犯罪的根源。 

2、犯罪容忍论(tolerance of crime)。[4]犯罪

容忍论与犯罪必然论是姐妹篇。tolerance 英文为：

在没有官方干扰的条件下允许某种事物存在与发生。

警察认为，犯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现象，不可能

在短时间内消灭。与其大惊小怪，不如承认现实，在

主要西方国家，犯罪虽然不断上升，但上升的幅度不

大。事实上，犯罪已经进入了一种平稳时期，或叫常

态分布。例如美国长期以来犯罪一直在 600 件/万人

浮动。英国的犯罪率一直在 600-700 件/万人徘徊。

犯罪与整个社会仿佛达成了一种协议：犯罪已成为整

个社会的一种常在和稳定的组成部分。 

六、发现——趋同与差异 

(一)警务衡量标准的定义。中西方没有统一的定

义。英文中没有固定的名称。中文中常叫”考核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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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或”考核记分标准“。衡量标准应是一科学、完整、

系统的评价原则的综合。 

西方衡量标准包括主观评价5类，客观评价7类。

主客观评价相结合，多种指标综合评价是西方警察评

价的最新趋势。中国在评价标准上曾一度落后，曾以

发案数、破案数、队伍建设为标准，近几年来,我国

各级公安机关创造了以打分制为主的内部评价标准

和丰富多彩的社会评价标准，独领风骚。受到西方警

学专家的重视与赞扬。 

(二)杆石桥派出所调查。笔者对杆石桥派出所的

调查表明，近 80%的民警认为应”以群众满意，警民

关系好坏，兼顾发案率“是新形势下衡量派出所工作

的主要标准。仅有 20%的人认为应”以发案多少、破

案高低“来衡量派出所工作。这反映了 1996 年派出

所重点转移后，服务助民，管理防范的工作目标已深

深地扎根于广大民警的心中。60%的民警认为”本辖

区治安的好坏，主要取决于整个社会“。60%的人认

为”发案多少派出所不起决定作用“，而是产生犯罪

的整个社会大背景。因此，能否对衡量标准中的第一

条，即”发案少“作适当调整。例如，试例改为”发

案稳定“或”大案耍案“减少，等等。中国基层公安

民曾对发案的看法与西方曾学专家的理论大致相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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